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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石台县旅游有偿救援实施办法的 

通知 

石政办〔2019〕15 号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景区管理中心、县直各单位、驻石各单位： 

《石台县旅游有偿救援实施办法》业经县政府第 33 次常务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11 月 26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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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台县旅游有偿救援实施办法 
 

第一条 为保障县域旅游资源安全和旅游者人身安全，预

防和制止旅游者擅自进入我县未开发、未开放区域，使旅游者

在遇险时获得及时有效救援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安

徽省旅游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旅游者在石台县境内游览，陷入困境或危险状态

的，县（乡镇）政府（含各景区管理中心，下同）应当及时组

织实施救援。 

本办法所称有偿救援，是指旅游者擅自进入我县未开发、

未开放区域陷入困境或危险状态，当地完成救援后，由旅游活

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的活动。 

第三条 有偿救援应当遵循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理

念，坚持先救援后追偿原则、有偿救援与公共救援相结合原则、

教育与警示相结合原则。 

第四条 县（乡镇）政府应当健全和完善紧急救援力量，

统筹建立专兼结合、多方联动、科学高效的紧急救援管理体系。 

第五条 县（乡镇）政府成立有偿救援工作领导小组，领

导小组负责有偿救援工作组织领导和费用审定。县应急管理局

负责有偿救援工作的组织实施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有偿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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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由事发地负责追偿。 

第六条 县（乡镇）政府按照精准、合理、节俭的要求，

组织实施救援。 

对救援难度超出县（乡镇）政府现有救援能力的，应当引

入第三方救援力量实施救援。 

第七条 有偿救援费用包含启动救援方案时至救援过程中

产生的劳务、院前救治、交通、意外保险、后勤保障、引入第

三方救援力量等费用。 

劳务费用是指非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当次救援应予支付的劳

务报酬。 

院前救治费用是指对身体受到损伤的旅游者实施救治产生

住院前的医药费、诊疗费。 

交通费用是指为保障救援需要进行运输产生的车辆等费

用。 

意外保险是指为当次救援人员提供意外伤害保障而购买的

商业保险费用。 

后勤保障费用是指为救援人员提供后勤保障需要产生的食

宿、物资消耗等费用。 

第三方救援费用是指第三方救援力量为当次救援产生的必

要的、合理的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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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被救援者遇难，需增加遇难者处理费用。 

第八条 救援人员劳务费用按照救援人员工资和实际救援

时间确定。工资参照安徽省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

年平均工资予以确定，救援时间根据实际发生的时间予以确定。 

法定节假日开展救援的，按照法定标准执行。国家另有明

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九条 院前救治、交通、意外保险、后勤保障、第三方

救援等费用的产生，应当同当次救援活动具有因果关系。 

相关费用有核定标准的，按照标准执行；没有标准的，根

据实际产生和消耗确定。 

第十条 在有偿救援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对救援费

用的审议核定；20 个工作日内，向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

送达《支付有偿救援费用通知书》，包括收费项目明细、付款

期限、付款方式、收款账号等信息。送达方式参照《民事诉讼

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对有偿救援费用有

异议的，通过协商或司法等途径解决。 

第十二条 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在收到《支付有偿

救援费用通知书》3 个月内，既不提出异议，又不支付有偿救援

费用的，将其纳入不文明行为记录，依法追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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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对有偿救援费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开具发

票（或票据），所收取费用归集到指定资金账户，实行专款专

用。 

第十四条 有关部门于每年第一季度，将上一年度有偿救

援实施情况、费用收支情况等信息，通过门户网站等途径对外

公开发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五条 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支付有偿救援费

用，并不免除其擅自进入未开发、未开放区域应承担的法律责

任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